
b 3 6 7 c 0 9 . d o c 1

C B( 2 )3 67 / 00 - 01 (0 9 )號文件

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（發牌）條例草案》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和當局的回應

條例草案條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 當局的回應

條 例 草 案 最 新 版

本的第 18 和 2 3 條

(於 20 00 年 2 月提

交 的 條 例 草 案 第

1 8 和 2 2 條 )

可以想像的是，根據第 18 條被帶走並轉

交警方的簿冊或文件，可能載有個別人士

以 前 甚 或 目 前 與 藥 物 有 關 的 活 動 的 個 人

資料。要是如此，有關人士可能擔心會因

這些個人資料落入警方手中而被檢控。

第 22條雖然提供了某種保障，但可能並不

足夠。我們建議當局考慮是否需要擴大第

2 2條的範圍，使社會福利署署長 (署長 )因

行 使 第 18條 賦 予 的 權 力 而 得 到 的 所 有 個

人資料，不得在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(第

1 3 4章 )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接納為證據。

已接納意見。條例草案最新版本的第 2 3

條規定，任何人為入住治療中心以接受治

療或康復服務；或於治療中心接受治療或

康復服務期間，所作出的陳述或承認，均

不得在任何根據《危險藥物條例》（第 1 34

章）而針對該人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接納為

證據。此外又規定，社會福利署署長 (署長 )

或 其 授 權 的 公 職 人 員 如 就 有 關 戒 毒 治 療

康 復 中 心 的 牌 照 或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事 宜 要

求 出 示 或 帶 走 任 何 簿 冊 、 文 件 或 其 他 物

品，則任何因而取得的資料，或任何在上

述出示或帶走過程中取得的資料，均不得

接納為根據第 13 4 章檢控任何康復中或已

康復的有癮者的證據。

條 例 草 案 最 新 版 條例草案的第 6 (6 )和 8(5 )條賦權署長可要

求 申 請 牌 照 營 辦 治 療 中 心 或 申 請 豁 免 證

這 些 條 文 特 別 訂 明 署 長 只 可 要 求 申 請 人

向 他 提 供 他 認 為 與 決 定 是 否 發 出 牌 照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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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第 6 和 8 條 明書的人士提供有關資料，以便考慮是否

批 准 申 請 。 該 等 資 料 包 括 “ 申 請 人 的 詳

情”。不過，條例草案並沒有訂明何種詳

情。如果申請人屬於個別人士，則署長要

求提供的詳情可能包括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》 (第 48 6 章 )所指的“個人資料”。

在這情況下，署長很有可能會因收集個人

資料而成為“資料使用者”，受到條例的

規定所限制。

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附表 1 的保障

資料原則與此直接有關：

“ (1 ) 除非  ——

( c ) 就該目的而言，資料屬足夠但

不超乎適度，

否則不得收集資料。”

我們建議條例草案訂明署長可根據第 6 (6 )

和 8 (5 )條索取的詳細資料。

豁免證明書有關的詳情。目前的草擬條文

已 界 定 署 長 可 索 取 的 資 料 的 範 圍 和 索 取

該等資料的目的，符合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》（第 4 86 章）附表 1 所載的保障資

料第 1 原則。任何人如果認為署長索取的

資 料 就 條 例 草 案 的 目 的 而 言 已 超 乎 合 適

範圍，可根據第 4 86 章尋求補救。此外，

我們準備在稍後根據條例草案第 25 條發

出 的 實 務 守 則 內 訂 明 何 謂 “ 申 請 人 的 詳

情”。實務守則旨在就發牌程序和其他事

宜提供詳細指引。署長在公布守則前會諮

詢各有關方面，包括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戒

毒治療康復中心，並會考慮他們的意見。

因此，條例草案毋須逐一訂明署長可索取

的詳細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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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367/00-01(10)號文件

《戒毒所條例》 (第 244 章 )、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 (第 165 章 )、

《有毒癮者治療及康復條例》 (第 326 章 )與

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(發牌 )條例草案》摘要

《戒毒所條例》

第 244 章

《醫院、護養院及

留產院註冊條例》

第 165 章

《有毒癮者治療及

康復條例》

第 326 章

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

心 (發牌 )條例草案》

制定年份 1968 年 1936 年 (1966 年大幅修
訂，把私家醫院納入規管

之列。 )

1960 年 不適用

目標 旨在對使用危險藥物成癮

並被 裁 定 犯 刑 事 罪 行 的

人，訂定關於治療及康復

護理的條文。

旨在就醫院、護養院及留

產院的註冊及視察，以及

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。

旨在為有毒癮者和有酒癮

者的 治 療 及 康 復 設 立 中

心，以及為與此相關的目

的而訂定條文。

旨在就向自願接受對藥物

倚賴的治療或其後的康復

服務的人提供住宿的藥物

倚賴治療中心的發牌、管

制及視察事宜訂定條文；

並就相關和附帶事宜訂定

條文。

執法 懲教署署長 生署署長 戒毒中心院長 社會福利署署長

管制對象 被裁 定 犯 了 有 關 罪 行 的

人，而法庭信納在該個案

的情況下，並經顧及該人

•  照 顧 需 要 醫 療 的 病
人、傷者或衰弱者的機

構 (包括護養院 )，以及

由於有毒癮或有酒癮，以

致對其本人或其他人是危

險的，或以致無能力料理

為藥物倚賴者提供住宿和

治療 的 戒 毒 治 療 康 復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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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品性及過往行為後，為

該人 本 身 及 公 眾 利 益

想，該人應在戒毒所接受

治療 及 康 復 護 理 一 段 時

期。

用作或擬用作收容懷

孕婦女或剛分娩婦女

的處所。

•  不包括任何由政府經
辦的醫院或留產院，亦

不包括《醫院管理局條

例》 (第 113 章 )所指的
任何公營醫院。

其本人或其事務或無能力

作一般正常行為，或以致

身體失調或精神紊亂的嚴

重危險的人。

心。

管制範圍 ! 羈留在戒毒所，期限不
得少於由羈留令日期起

計 2 個月，但亦不得超
逾該日期起計 12 個月。

! 從戒毒所獲釋的人可能
要根據懲教署署長發出

的監管令接受監管，監

管期為該人獲釋之日起

計 12 個月。

! 任何人不遵守監管令的
任何規定，可能根據召

回令被召回戒毒所。

! 如申請人或任何受僱用
的人並不是營辦或受僱

於 有 關 處 所 的 適 當 人

選；或因與地點、建造、

房舍、設備或人手等有

關的理由，有關醫院或

留產院並不適合作醫院

或留產院用途，或作此

用途是不當或不宜的；

或有關處所並非由符合

資格的醫務人員  (例如
醫生 、護士或 助產士 )
掌管或監管， 生署署

長可拒絕註冊。

! 生署署長可基於任何

可使其有權拒絕註冊申

請的理由，取消任何人

就任何醫院或留產院的

註冊；或如有關人士或

! 入住戒毒中心的人必須
簽署承諾書，承諾遵守

下列規則：

- 在院長的要求下，必須留
在 以 及 可 被 羈 留 在 中

心，為期不超逾 6 個月
(如屬青少年，則為期不
超逾 12 個月 )，由首次入
住中心的日期起計；如逃

走，則在逃走後 90 天內
院長或任何警務人員可

將其捉回，並解往、收容

和 羈 留 在 其 逃 離 的 中

心；

- 接受院長所訂明的治療；

- 服從由院長或院長所授
權的任何人發出的所有

合法命令。

! 為不少於 4 位自願接受
藥物倚賴治療或康復服

務的藥物倚賴者提供治

療或康復服務，以及為

該等人士在接受治療或

康復服務期間提供住宿

的地方，或擬用作上述

用途的地方，但不包括

醫院管理局所管理和控

制的治療中心。

! 社會福利署署長可發出
牌照予申請人；署長如

覺得申請人並非適當人

士，或擬用作治療中心

的地方因面積、人手或

設備方面的理由不適合

用作治療中心，或擬用

作治療中心的地方不符

合 消 防 和 建 築 安 全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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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其他人就有關醫院

或留產院犯了本條例所

訂的罪行而被定罪，署

長亦可取消註冊。

定，可拒絕發出牌照。

! 社會福利署署長可以在
發出牌照時施加條件，

特別是與治療中心的房

舍、人手和設備有關的

條件。

罰則 羈留期間

根據本條例被 留的人如

犯了《監獄規則》 (第 234
章附屬法例 )第 61 條所列
的任何行為，即屬犯了違

反紀律的行為。

獲釋後

任何人不遵守針對其作出

的監管令所指明的任何規

定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罰款

5,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；
或被 懲 教 署 署 長 下 令 召

回。

一般來說，任何人犯了本

條例所訂罪行，一經循簡

易程序定罪，可就每項罪

行被處罰款 1,000 元，如
屬持續的罪行，則按定罪

後罪行持續的每天另處罰

款 50 元。

! 任 何 人 未 經 准 許 而 將
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(第
134 章 )適用的任何危險
藥物或將任何酒類、煙

草或工具送往、帶往或

拋 入 中 心 ， 可 處 罰 款

10,000 元及監禁 2 年。

! 任何人未經院長准許而
將任何金錢、衣物、食

物、飲品、紙張、書簿、

信件或其他物件送交或

交付病人，即屬犯罪，

可處罰款 5,000 元。

! 任何受僱於中心的看顧
人、護士、受僱人或其

他人，如虐待或故意忽

略中心內的任何病人，

即屬犯罪，一經循簡易

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

10,000 元及監禁 2 年。

! 任何人無牌營辦／未經
豁免而營辦治療中心或
對治療中心的管理行使
控制權、不遵從停止使
用任何地方作為治療中
心的命令所作的規定，
或犯了與第 18 條有關的
罪行 (該等罪行大致上均
與妨礙行使視察權力有
關 )，可處罰款 100,000
元及監禁 6 個月，並可
就 該 罪 行 持 續 的 每 一
天，另處罰款 5,000 元。

! 任何人就根據本條例提
出的申請或與上述申請

有關的事宜作出虛假陳

述，或不遵從社會福利

署署長發出的指示所訂

的 規 定 ， 可 處 罰 款

100,000 元及監禁 6 個
月。

! 任何人參與管理沒有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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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或豁免證明書的治療

中心，可處罰款 10,000
元。

規例／附表 《戒毒所規例》、《戒毒所

(綜合 )令》、《戒毒所 (喜靈
洲戒毒所 )令》和《戒毒所
(芝麻灣戒毒所 )令》。

根據《戒毒所條例》第 10
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可為使本條例更有效地

實施而訂立有關規例。

附有訂明費用的附表。

首次註冊： 6,815 元

首次註冊之後的註冊：900
元

《有毒癮者治療及康復規

例》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

就本條例條文的施行，訂

立規例。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

就本 條 例 草 案 條 文 的 施

行， 概 括 而 言 地 訂 立 規

例。

上訴 被定罪者可根據 «刑事訴
訟程序條例 »，就判罪和刑
罰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

任何人因拒絕註冊申請的

命令或取消任何註冊的命

令而感到受屈，可藉呈請

書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提出上訴。

任何人如因被羈留而感到

受屈，可以書面向戒毒中

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

任何人如因社會福利署署

長拒絕發出牌照或豁免證

明書、拒絕將牌照或豁免

證明書續期，或撤銷牌照

或豁免證明書的決定而感

到受屈，可在收到該項決

定的通知之後的 21 天內
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

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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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法 院 作 出 感 化 令 前 後 罪犯 經歷 的 程 序

法定條文

根據《罪犯感化條 例》（第 29 8 章）第 3 (1 )條，凡有人* 因 犯 某

罪行 （ 該 罪 行 並 無 法 律 規 定 固 定 刑 罰 ） 而 在 法 院 受 審 ， 法 院 在 參 照 罪

犯 的 社 會 背 景 調 查 報 告 及 考 慮 有 關 情 況 後 ， 可在定 罪 後 作 出 感 化 令 。

如法 院 認 為 需 要 訂 明 某些 規 定 ， 以 確 保 該 罪 犯行 為 良 好 或 防 止 該 罪 犯

重 犯 同 一 或 其 他 罪 行 ， 則 感 化 令 可 額 外 規 定 該 罪 犯 在 整 段 或 部 分 感 化

期間遵守該等規定 （ 第 298 章 第 3(2 )條 ）。

感化令發出前

2 . 如 在任 何案 件中 出 現 須否 作出 感化 令的 問題 ，而 法院 指示 對 有

關 罪 犯 進 行 初 步 調 查 ， 則 感 化 主 任 須 進 行 該 等 調 查 ， 包 括 對 該 罪 犯 的

居所環境進行調查 （ 第 298 章附屬法例 《 罪犯感化規則》（規則）第

1 6 條）。在調查 期間，感化主任會 評 估有關情況，包括有關罪行的性

質， 罪犯 的品 性 和 態 度、 支援網 絡， 以及 有 助 罪 犯 改 過 自 新 的 可 行 計

劃。

3 . 如 罪犯 有藥 物倚 賴 問 題， 感化 主任 會與 罪 犯商討 可供 選擇 的 戒

毒 治 療 方 式 ； 如 有 需 要 ， 並 會 提 供 有 關 目 前 社 會 上 切 合 其 康 復 需 要 的

自 願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的 資 料 。 如 罪 犯 自 願 接 受 戒毒 治 療 ， 而 感 化 主 任 又

認為這是最好的選 擇，戒毒計劃便會成為自新計劃的一部分。凡 1 6 歲

以 下 的 青 少 年 罪 犯 ， 感 化 主 任 會 邀 請 他們的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參 與 制 定 自

新計 劃 ， 並徵 求 他 們 同意 。 其 後，感 化 主 任 便會 把 擬 備 的 罪 犯 社 會 背

景調查報告，包括 建議的自新計劃提交法院考慮。

4 . 法 院如 認為 罪犯 接 受 感化 監管 最切 合 其 利 益，在作出 感化 令 之

前 ， 須 以 該 罪 犯 明 白 的 語 言 向 其 解 釋 該 命 令 的 效 力 ， 包 括 擬 加 插 於 該

命令 的 任 何 額外 規 定 和 違 反命 令 的 後 果。 如 該 罪 犯 年 齡 是 1 4 歲 或 以

上，又表示願意遵 守該命令的規定，法 院可作 出感化令 (第 2 9 8 章 第 3 ( 4 )

條 )。至於涉及藥 物倚賴問題的個案，如罪犯自願接受戒毒治療計劃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由於年齡未滿 7 歲的人毋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，因此感化令只適用於不少於 7 歲的人。



一 般 會 在 感 化 令 加 插 大意 是 “ 該 罪 犯 必 須 接 受 和 完 成 戒 毒 治 療 計 劃 ，

及不沾染毒品”的 規定。

感化令發出後

5 . 罪 犯被 判接 受感 化 後 ，如 監管 法院 提出 要求 ，則 負責 監管 的 感

化 主 任 須 不 時 向 該 法 院 報 告 受 感 化 者 的 生 活 方 式 及 概 括 報 告其進 展 情

況（規則 第 2 0( 1 )條）。凡有受感化者不遵守感化令的任何規定，感化

主任須將此事實向 監管法院報告（規 則 第 2 0(3 )條 ）。

6 . 如 在感 化期 內任 何 時 候， 裁判 官根 據資 料覺 得受 感 化者沒 有 遵

守 感 化 令 的 任 何 規 定 ， 則 裁 判 官 可 發 出 傳 票 ， 規 定 該 受 感 化 者 在 傳 票

指 明 的 地 點 及 時 間 出 席 應 訊 ； 如 該 等 資 料 經 宣 誓 以 書 面 作 出 ， 則 裁 判

官可發出手令，將 該受感化者逮捕（第 2 98 章 第 5 (1 )條 ） 。

7 . 如 受感 化者 在接 受 感 化 監 管期 間， 作 出 再 犯 的 行 為或沒有遵 守

感化 令 的 規 定 ， 感 化 主 任 在 採 取 法律 行 動 前 會 評 估個 案 的 情 況 和 預 測

進 展 ， 包 括 受 感 化 者 改 過 自 新 的 決 心 。 感 化主任 如 發 現 原先與 受 感 化

者協 定 採 用 的 計 劃 不 再 切 合 受 感 化者 改 過 自 新 的 需要 ， 會 視 乎 情 況 與

受感化者另議合適 的計劃。

8 . 如 經提 出證 明後 ， 裁 判 法 院信 納有 關的 受感 化者 沒有 遵守 感 化

令 的 任 何 規 定 ， 則 在 不 損 害 感 化 令 繼 續 生 效 的 原 則 下 ， 裁 判 法 院 可 警

誡該受感化者或判 處不超過 50 0 元的罰款， 或可就導致作出該命令的

罪行處置受感化者 （ 第 298 章 第 5(2 )條 ）。


